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

进入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怎么看、怎么干？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发展阶段、锚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目标，深刻分析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面临的矛盾和挑战，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要求，部署了重点任务。

关于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习
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和国际的结
合上进行了深刻论述：

———从国内看，我国生态环
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从
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
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
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
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 我国产
业结构调整有一个过程，传统产
业所占比重依然较高，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尚未成长为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能源结构
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任务艰巨，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压
力越来越大。

———从国际看，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
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
竞争制高点。 一些西方国家对我
国大打“环境牌”，多方面对我国
施压，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大国
博弈十分激烈。

关于原则要求。 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要完整、 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
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 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

关于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
记从五个方面作出部署。

———“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
问题的基础之策”， 并提出具体
要求：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用地结构调整；强化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控，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抓住资源利用这个源
头，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抓
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
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
续降低碳排放强度；解决好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支撑不足
问题，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
色技术创新。 总书记鲜明强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绝不是轻轻

松松就能实现的，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
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
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
的基础之上。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随着对高品质生活的期
待更加强烈，人民群众对生态环
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
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集中攻克老百姓
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
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并提出六方面要求：
一是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二是强化多污染物
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 基本
消除重污染天气； 三是统筹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四是推
进土壤污染防治， 有效管控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五
是实施垃圾分类和减量化、 资源
化；六是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农
村延伸，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 这既是增加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不利影响
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从六
个方面作出部署：一是坚持系统
观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二是加
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完善自然保护
地、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三
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
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
相应代价； 四是科学推进荒漠
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五是
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
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
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六是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外
来物种管控。

———“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
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
变化，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方面要
求：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
理， 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二是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
用，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
家的合作，共同打造绿色“一带
一路”； 三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
力原则，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
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

———“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是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五项要求： 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
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
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
机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强化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保
障，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和法律法规； 完善环境保护、节
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建立健
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全
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推进排污
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
场化交易，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
制；大力宣传绿色文明，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
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
持不懈、奋发有为。 ”新时代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历
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
记的领航掌舵，在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
学指引。 必须深刻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据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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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 20个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成效明显市县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通报，对 2021 年落实打好三
大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
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
得明显成效的 199 个地方予
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 30 项
激励支持措施。其中，对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 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成效明显的北京市平谷区、
天津市宝坻区、 河北省正定
县、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湖
州市、安徽省金寨县、江西省
信丰县、山东省诸城市、河南
省西峡县、湖北省潜江市、湖
南省津市市、 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海南省琼海市、重
庆市荣昌区、四川省达州市、
陕西省延安市、 甘肃省张掖
市、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克苏市等 20 个市县予以督
查激励，在分配 2022 年中央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时，给予每个市 5000 万
元、每个县（市、区）2000 万
元支持。

据悉，自 2016 年国务院
办公厅开展督查激励工作以
来，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督查
激励事项是首次设立。 农业
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财

政部认真组织实施， 严格评
价标准，规范评价程序，坚持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以定量
指标为主，客观、全面、精准
评价地方工作。 20 个受激励
市、 县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要求，推进力度大、力量
配备强、考核监督严、政策保
障足，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2021 年，受激
励市、 县乡村特色主导产业
产值平均同比增长 12.6%，
脱贫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均高于当地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 农村人居
环境得到整体提升。

（据中国政府网）

会议强调，社会组织不同于
政府组织， 不同于市场组织，要
立足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各地要认
真贯彻落实《民政部 国家乡村
振兴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
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和
《国家乡村振兴局 民政部关于
印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
项行动方案〉的通知》，重点做好
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引导各级各
类社会组织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上发挥好作用，多作出贡
献；二是要引导各级各类社会组
织依托自身优势，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发挥好作
用、多作出贡献。

会议要求，社会组织要增强
主体责任， 切实搞好调查研究、
定期开展评估、做好资金筹集等
工作。 各级民政部门要会同乡村
振兴部门做好服务管理工作：一
是要搭建好桥梁和对接平台，推
动帮扶工作靶向化、 精准化、智
能化发展。 二是要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支持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宗
旨的社会组织登记，发挥好枢纽

型社会组织作用，加大政策激励
力度，查处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
组织违法违规行为。 三是要做好
服务保障，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
履职尽责，加强与乡村振兴部门
的沟通协作，形成与业务主管单
位、行业管理部门、重点帮扶县
的工作合力，保障社会组织帮扶
项目及时落地、顺利实施。

会议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局长柳拯主持。 中国扶贫基金
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
国农学会三家全国性社会组织，
广东、云南、上海、陕西、贵州省台
江县五地作了交流发言。 国家乡
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相关负责同
志，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
救助司、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
理司、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相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 民政厅
（局）、乡村振兴局，各计划单列市
民政局、乡村振兴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民政局、乡村振兴局，民政
部定点帮扶县相关负责同志以及
地方有关社会组织负责人以视频
方式在各地分会场参会。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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